
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—

—业务办理：第六号——定期报告》的规定，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独立董事对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2021 年度，公司没有新发生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。但公司发现一笔发生在 2017

年的违规担保事项，此违规担保为 2017 年 7 月 21 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万浩波签订

借款合同，借款金额 20,000.00 万元，并在未经过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，

以公司的名义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最高担保金额 30,000.00万元。上述违规担

保事项发生于 2017 年，公司未能及时主动识别违规担保事项，迟至 2021 年接到相关

通知后才发现。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批准的违规

担保事项，涉及担保本金共计 55,000.00 万元。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要求公司尽快解决违规担保问题，并将继续督促董事会

和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，充分披露对外担保情况，有

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。在控制和防范风险方面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，保证财务信

息的真实准确，维护公司广大投资者权益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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